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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招生規定 

95.9.20 第 322 次行政會議通過,教育部 95.10.25 台高(一)字第 0950153915 號函核定 
95.11.29 第 324 次行政會議通過,教育部 96.1.4 台高(一)字第 0950198358 號函核定(第 6 條) 

96.9.19 第 330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教育部 96.10.18 台高(一)字第 0960156135 號函核定(第 2,4,5,6,12 條) 
97.4.16 第 33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教育部 97.5.13 台高(一)字第 0970078306 號函核定(第 5 條) 

98.3.18 第 34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教育部 98.2.4 台高(一)字第 0980017047 號函核定(第 1,2,4,5 條) 
99.8.25 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0990144673C 號核定,本校 99.9.13 第 355 次行政會議追認通過(第 2,5,12 條) 

100.5.11 本校第 362 次行政會議通過(第 1-14 條),100.5.27 教育部臺高(一)字第 1000085274 號函同意修正後核定 
100.6.22 第 363 次行政會議追認通過(第 4-6 條) 

101.9.12 本校第 372 次行政會議通過,101.10.8 教育部臺高(一)字第 1010188805號函核定(第 5,6,9,11 條) 
101.10.24本校第 373次行政會議通過,101.10.29教育部臺高(一)字第 1010204603號函核定(第 1,2,4,5,7,13條) 

102.2.27 第 376 次行政會議附帶決議通過(修正名稱：主計室主任) 
103.9.11本校第 38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03.9.29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30137000號函同意修正後核定(第 3,4,5,7條) 

103.11.26 本校第 388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12.16 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30178939 號函同意修正後核定(第 3,4,5,7 條) 

104.1.7 本校第 38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4,5 條) 
104.5.27 本校第 392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6,7條) 

104.11.18 本校第 39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14 條) 
105.1.13 本校第 39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5,7,13條) 

105.3.23 本校第 399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追認第 2,4,6,7 條), 
105.3.11 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500012635 號函核定(第 1-14 條,同意修正後核定 2,4,6,7 條) 

105.10.19 本校第 402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2 條), 
教育部 105.11.9 臺教高(四)字第 1050154079 號函同意修正後辦理 

105.11.23 本校第 403 次行政會議追認通過(第 2、4~6 條) 
106.6.14 本校第 40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3-8,10,13 條) 

教育部 106.8.4 臺教高(四)字第 1060094492 號函核定修正後同意辦理 
106.9.6 本校第 409 次行政會議追認通過(第 1,4,5,8 條) 

教育部 111.3.8 臺教高(四)字第 1110023532 號函核定同意辦理, 
111.3.23 本校第 447 次行政會議追認通過(第 1,4-5,7-8,13 條) 

112.9.6 本校第 45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6 條),教育部 112.10.18 臺教高(四)字第 1120088890 號函核定同意辦理 
114.6.25 本校第 472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1,4,5,7,8,13 條), 

教育部 114.8.18 臺教高(四)第 1140076082 號函核定修正後同意辦理(第 1,2,4,5,7,8,13 條) 
114.11.26 第 475 次行政會議追認(第 2,4,7 條)及修正(第 4,10,13 條), 

教育部 115.1.8 臺教高(四)第 1140128860 號函核定逕修正後同意辦理(第 4,10,13 條) 

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碩士專班、學士班、學士後學

士班、進修學士班及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轉學(以下簡稱各學制班別)招生事務，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九條、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

及相關辦法，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招生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本校各系所(院、學

位學程)與其他大學共同聯合招生時，其招生規定另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辦理各項招生事務，應成立校級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招生委員會)，訂定

招生簡章並秉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招生事宜。 

招生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一人、教務長、招生學院院長、招生系所(院、學位學

程)主管、相關處室及校外合作單位主管、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主任、主計室主

任、教務處註冊組及招生暨資訊組組長為委員。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副校長及教

務長為副主任委員。 

招生委員會依據招生工作進度，召開招生委員會議，以審定招生簡章、監督招生

工作之進行、決定各系所(院、學位學程)最低錄取標準、確認錄取名單並公告、

審議增額錄取及不足額錄取、審議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規定中須經校招生

委員會審議之報考資格、處理招生爭議及違規事項、受理考生申訴及辦理招生相

關事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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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所(院、學位學程)應組成「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辦理該系所(院、學位

學程)招生事務。 

辦理甄試之系所(院、學位學程)應由單位主管召集組成系所(院、學位學程)甄審

小組，甄審委員名單應送教務處備查。 

招生委員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以多數決議方式議決議案。

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應由該單位主管指派代表出席。 

第三條  招生簡章應明定招生學系、修業年限、招生名額、報考資格、考試項目、考試日

期、報名手續、評分標準、錄取方式、流用原則、同分參酌比序、成績複查、報

到程序、遞補規定、招生紛爭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並最遲應於受理報名前

二十日公告。 

招生簡章應明確敘明涉及考生權益之相關事項，必要時應以黑體字特別標註或舉

例詳予說明，以提醒考生注意並避免誤解。 

大陸地區學生(以下簡稱陸生)轉學招生簡章另定之。 

第四條  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相關

規定辦理。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除經教育部核定分組外，得為教學、研究需要，另行區

分組別辦理招生。 

前項招生名額如需流用，應於簡章明定流用原則，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同院、系、所、學位學程（包括學籍分組）間不得流用。 

二、相同院、系、所、學位學程之不同招生管道，招生時程較早之管道辦理完竣

後，缺額得流用至招生時程較晚之管道。 

三、相同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同一招生管道分組（不包括學籍分組）缺額，

得於錄取或遞補時逕行流用。 

博士班、碩士班之招生名額規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招收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得包括一般生及在職生，其招生名額應分別規定

於招生簡章內。 

二、博士班、碩士班甄試招生名額，應包括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招生總量內，

並以不超過當學年度全校招生名額百分之六十為限。 

產業碩士專班每班招生名額以不超過三十名為原則，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惟須

報經教育部核定。錄取考生不得申請保留學籍。 

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轉學之招生名額規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學系、學位學程轉學招生名額，以各學系、學位學程(不包括停招學系、學

位學程)學生招生、退學所產生之缺額為限，不包括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外

加名額造成之缺額。 

二、各學系、學位學程轉學招生名額之流用規定： 

(一)應於招生簡章明定流用後之名額。 

(二)不得流用至涉及師資培育、醫學與其他政府部門訂有人力管控之學系。 

(三)辦理轉學招生後，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得超過各該學年度原核定之

新生總數，且各學系之師資質量仍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

資源條件標準所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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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學系、學位學程實際招生名額得以當年度考試舉行當日公告之各學系、學

位學程缺額為準；公告之名額總數不得低於簡章原定轉學名額數，並應於招

生簡章中附註說明之。 

四、經教育部核准停招之各學系、學位學程，自核准停招日起，各年級均不得招

收轉學生；其缺額得依第二款規定流用。 
學士班陸生轉學之招生規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招生名額以所屬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招收陸生之系組，因學士班招生、退學所

產生之缺額為限，且不得由招收國內一般生及陸生其他學制之名額流用。 

二、招收陸生轉學之系組，應在教育部當學年度核定招收陸生之系組範圍內辦理。 

學士後醫學系公費生招生名額依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核定方式辦理。 

第五條  各學制班別招生入學考試，考生報考資格如下： 

一、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碩士專班、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報考

資格應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及相關法規規定辦

理。 

二、學士後學士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者。 

三、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轉學考試：依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四條規定辦理。 

四、於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之陸生，得報考本校日

間學制學士班轉學生招生考試。就讀離島學校、離島校區學系及經入學學校

以操性不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之陸生，不得參加本校轉學

考試。 

五、僑生必須持有教育部分發僑生入學原始分發文件或僑委會發給之正式僑生身

分證明書，始以僑生身分登記，其轉學考試成績不予優待。 

六、以特種身分報考之考生，須繳驗有關證明文件，始可依各該項身分考生升學

優待辦法之規定辦理，未繳驗者，依普通身分考生之規定辦理，不予優待。 

七、公費生及軍警院校生、現役軍人、警察等有實習或服務、服役規定者，其報

考及就讀應由考生自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本校得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招生簡章應載明可資證明學

生特殊才能或潛力之明確、客觀條件及相關規定。 

各學制班別之錄取生應於報到及註冊時繳交簡章規定應繳交之證明文件。 

招生簡章應明定報考者應具工作經驗所需年資及其年資計算方式、是否應符合相

關學系及其得報考年級、原校修業(含操行)成績等相關規定。 

持境外學歷報考者，應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

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或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九條等規定。 

報考者原就讀學系或所修學分是否符合擬報考系所招生條件，由本校認定。 

第六條  各學制班別之招生考試項目得採筆試、面試、書面審查、術科或實作等方式進行。 

考試項目、評分方式及各項所占成績比率等，應明列於招生簡章中。 

博士班及碩士班招生，得以甄試或考試入學方式辦理。 
學士班招生，應依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及大學單獨招生申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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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士班招生，得另參採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分科測驗成績

或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統一入學測驗考試成績，辦理申請入學。 

第七條  各學制班別招生辦理期間如下： 

一、博士班及碩士班：甄試入學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考試入學於每學年第二

學期辦理。 

二、碩士在職專班：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辦理為原則，得視需要提前於第一學期辦

理，每學年以辦理一次為限。 

三、產業碩士專班：分為春季班、秋季班，依計畫核定班別辦理公開招生，並以

一次為限。 

四、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轉學：於暑假辦理，並得視需要於寒假辦理甄試入學。

但一年級及應屆畢(結)業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 

五、進修學士班：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或暑假舉行。 

六、學士後學士班：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辦理。 

各學制班別之各招生管道，不得將名額分次招生。 

第八條  招生委員會應於放榜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考生成績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

內者，列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列為備取生。 

各學制班別考生成績達最低錄取標準之人數不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理由，提送

招生委員會核定後，不足額錄取，並不得列備取生。 

正取生報到後，如遇缺額，得於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前，以備取生依序遞補至原核

定招生名額數；碩士班甄試入學及寒假轉學考試之遞補期限，不得逾第二學期行

事曆所定開始上課日，其餘學制班別之遞補期限不得逾本校入學年度當學期行事

曆所定開始上課日。 

招生簡章應明定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錄取之正取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

績分數相同，及備取生總成績分數相同時，錄取或遞補正取生缺額之處理方式。 

各學制班別招生須增額錄取者，應提招生委員會開會決定，並將會議紀錄連同有

關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同分致增額錄取者，應於入學年度當學期行事曆所定開始上課日後兩週內

報教育部備查。但辦理學士後醫學系公費生、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如有二

人以上錄取生之各項成績經比序仍同分，須再提該系招生委員會議定錄取之

先後順序。 

二、屬校內行政疏失致增額錄取者，應另檢附招生檢討報告，於事實確認後一個

月內報教育部核定後始得辦理。 

辦理學士後醫學系、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不得增額錄取，如有二人以上錄取生之

各項成績經比序仍同分，須再提該系招生委員會議定錄取之先後順序。 

本校錄取名單應提經招生委員會確認後正式公告。 

第九條  考生對考試成績如有疑問，應依簡章規定並於期限內提出複查申請。成績複查以

成績有否登錄錯誤、加總錯誤、漏閱答案等情形為範圍，不得提出重閱或重審，

亦不得要求檢視。經複查成績若因分數增減致錄取結果有所異動者，考生不得提

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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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所有參與招生考試之試務人員、命題及閱卷委員、審查及面試委員等，應妥慎辦

理各項試務工作，參與人員對試務工作負有保密及利益迴避義務，如查有舞弊相

關情事或洩漏試題者，依法懲處。 

經聘任之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面試委員，於其本人、配偶、三親等

內之血親、姻親應考時，就其所應考系所有關之命題、閱卷、審查及面試等事項，

應自行迴避。 

經聘任之監試委員、試務工作人員，於其本人、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應

考時，就其所應考招生考試有關之監試、入闈、襄卷等試務工作，應自行迴避。 

違反前二項規定經發現者，爾後三年內不予聘任或不得參與該項招生試務工作。 

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面試委員、監試委員、試務工作人員應嚴守秘

密，不得徇私舞弊、潛通關節，洩漏試題，違者依法懲處。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辦理各項考試如採面試、術科或實作方式，其過程應以錄

音或錄影或詳細文字記錄；文字紀錄應於招生委員會決定錄取名單前完成，對評

分成績特優或特低者，應於評分表件中註明理由。 

所有應試評分資料應妥予保存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

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第十一條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應依據本校「招生申訴處理辦法」向招生委員會提出

書面申訴。招生委員會對於受理之申訴案件應於收件次日起三十日內正式答復，

必要時應召開「招生申訴處理小組」公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 

第十二條 招生作業之各項收支，應依本校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列原則及相關主計作業

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如發現考生報考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證件及資料有假借、冒用、偽造、變造或

考試舞弊等情事，在報名後錄取前查覺者，取消其報名資格；在錄取後未註冊前

查覺者，取消其錄取資格；註冊入學後查覺者，即開除學籍，且不發給與修業有

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始查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

畢業資格。 

產業碩士專班得配合企業用人需求，於簡章中敘明錄取生與合作企業之權利義務、

未履約罰則及其他相關事項。 

進修學士班及在職專班授課時間，應配合在職進修需求彈性規劃，必修課程除經

該全班學生同意外，不得與日間學制班次併班上課。 

學士後醫學系公費生招生簡章應依衛生福利部及相關單位規定，敘明錄取生之權

利與義務。 

各學制班別應於本校校區上課。但進修學制所設班別切合地區特殊需求，其所需

相關教學資源設施齊備，經專案報教育部核准者，不在此限。 

本校赴境外設碩士班、學士班應報經教育部核定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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